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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不少完美主义者会很惶
恐，既然完美主义如此可怕，那么如
何调整、改变自己呢？

改变完美主义倾向，是个比较
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我结合自己的
体会，给完美主义者几点建议：

一是接纳父母的不完美以及自
己的不完美。

这二者是循序渐进、相辅相成
的，只有接受父母的不完美，才能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只有接受自己
的不完美，才能真正接受伴侣的不
完美。

二是树立一种“缺憾才是美”的
观念。完整和美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比如维纳斯是公认的美的化身，
可她完整吗？少了双臂的她无疑是
残缺者，可没人否认她的美。

曾国藩人生态度就是“求缺”。
他认为，人生之美好就在于花未全
开、月未全圆的缺失之美。花艳极
则枯，月满盈则食，运盛极而衰，此
事之常理。所以，人应懂得品味缺
失，享受缺失，不必强求完美。懂
得了这个道理，人自然会懂得感
恩，获得幸福。曾国藩深知此道，
因此他的书房名为“求缺斋”，他写
的日记叫“求缺斋日记”，他的求缺
艺术成就了他的事业，也成就了他
的幸福。

三是学会给自己以正确的心理
暗示。当你对伴侣的某些行为非常
不满时，要立即提醒自己：“他（她）
已经很完美了！”同时，脑海里要快
速闪现出他（她）的种种优点和吸引
你的特质，这样你才能避免陷入无
休止的批评和责怪中。

对自己也是如此，如果你总觉
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当住在内心的
那位严苛的批评家又忍不住发难
时，你要敢于对批评家说：“不要为
难他（她）了！他（她）已经很努力
了！他（她）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谈恋爱，就像演一部戏。

安徒生的著名童话《拇指姑娘》
中讲到：从前有一个妇人，她很想要
一个小巧又可爱的孩子，便去请教
女巫。女巫给她一颗大麦粒，让她
种在花盆里。当花朵绽开时，在那
根绿色的雌蕊上面，坐着一位娇小
的姑娘，她看起来还没大拇指的一
半长，因此，人们就叫她拇指姑娘。

拇指姑娘看上去白嫩、可爱，虽
然个头很小，但她的心总是向往阳
光。直到有一天，一只丑陋的癞蛤
蟆把她抱走了，让她给自己的儿子
小癞蛤蟆当老婆，从此她开始了黑
暗的生活。

河里的鱼儿很同情拇指姑娘，
便把一片荷叶的茎咬断，让拇指
姑娘随着荷叶漂到了外国，后来被
金龟子抛弃在了一片森林中。清
晨，她以露珠为饮料，以花蜜为食
物，生活还算过得去。但随着寒冷
又漫长的冬天的来临，拇指姑娘只
好到田鼠家生活。没多久，一只富
有的鼹鼠也看上了拇指姑娘，但
她无法接受这种感情。因为鼹鼠
不喜欢阳光和鲜花，这不是她想
要的生活。

拇指姑娘曾经在地道里救过一
只燕子，当燕子马上要飞向另一个
国家时，便问拇指姑娘：“你愿意和
我一起到另一个国家去吗？”拇指姑
娘爽快地答应了。燕子背着拇指姑

娘飞到了一个温暖的国家，那里阳
光充足，天空很蓝。燕子把拇指姑
娘放到了一朵最美丽的花上，上面
有一个和她一样大的美男子，他就
是所有花朵的王。最后，拇指姑娘
嫁给了这位英俊的王，从此过上了
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些年读了不少关于爱情心理
学方面的书籍，在所有关于爱情的
定义中，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坦
伯格所提出的观点“爱情是一个故
事”最耐人寻味。为此，他解释说：
这个故事的作者不是别人，而是我
们自己。

爱情其实是一部电视剧，这部
剧的导演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
己。我们还身兼男主角（女主角），
每部剧的剧情和主题早就在自己
心中设定好了，倘若遇到心仪的拍
档，这部剧就会迫不及待地在生活
中上演。

说得再通俗一点，早在恋爱之
前，你心里就编好了一出爱情大戏，
而跟你配戏的女主角（男主角）则是
你想象的另一半，就是前面提到的
梦中情人。一旦在现实生活中找到
非常类似梦中情人另一半时，你就
会情不自禁地对号入座，使想象中
的这出戏得以“复制、粘贴”，所谓的
爱情就这样不可思议地产生了。
（摘自《狠狠爱自己》曾子航 著）

我去的这个酒吧没有名气，地段
也不算好，虽是周末，人也不多。不
过，我恰好喜欢它的清静，所以常和
麻辣烫在这里喝酒、聊天。

刚进酒吧，我就发现我们常坐
的位置上已经有人，而且是陆励
成。他仍穿着那身球衣，只是在
外面加了一件挡风的夹克，从他
此时的行为来看，他不像一个有
洁癖的人。

他听着吉他手的弹唱，自斟自
饮。在这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小酒吧
里，他终于将内心的一些情绪释放

了出来，眉宇间不见凌厉，只有落
寞，还有压抑着的伤怀。那么强烈
的伤怀，似乎不压制好，一不小心就
会让他全面崩溃。

我想了想，走到吧台侧面向老
板要了一瓶啤酒，付账的时候小声
跟老板打招呼：“你帮我盯着点儿那
个人，如果他喝醉了，一定不能让他
开车走，帮他叫一辆计程车。”

老板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悄悄地离开酒吧，拿着啤酒

边走边喝，寒风和着冰啤酒，让我从
头冷到脚。

我又想起宋翊，他就像笼罩在
一团大雾中，他的客气友善让每个
人都以为他很好接近，可他用自己
的客气友善与每个人都恰到好处地
保持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我曾试
图走近他，每当我以为自己快要成
功的时候，他又总是轻易地把我推
了回来。

他已不是过去的他。当年的
他，嘴角的微笑从来不是用来跟别
人保持距离的面具，眼底深处也不
是看不清楚的灰暗。

可他又仍是他，今天在篮球场
上拼搏的他，和多年前的他一模
一样。

不过，我也不再是当年的我，
当年的我，绝无勇气去做今天晚上
我所做的事情。可我又仍是我，我

仍爱他，爱得只比当年多，不比当
年少。

半个小时后，我打开家门，把空
啤酒瓶扔进垃圾桶，随手打开电脑，
见到了宋翊的留言：

“你在家吗？”
“在吗？”
“在不在？”
“你如果上线，请和我联系。”
这4条信息，虽然每一句话都

很普通，连在一起却让人感觉出发
信息的人对于我不在线很着急。

我忙坐下来回复：“不好意思，
我刚回家。你有事吗？”

“没事儿。现在很晚了。”
“晚上有活动，活动结束后，我

又去酒吧喝了点儿酒。”
“是开心的酒，还是不开心的酒？”
我想了想，回复道：“既开心又

不开心。开心的是，不管他是什么
样子，我仍然爱他；不开心的是，不
管我是什么样子，他仍然不爱我。”

过了一会儿，他的信息才到：
“你为什么不放弃他呢？天涯何处
无芳草！”

为什么不放弃？我撑着下巴，
想起了那一天的雨和阳光……

宋翊一直是我们学校里的“王
子”，因为他学习好，长得好，而且篮
球打得好。关注他的女生很多，可
真正敢喜欢他的没几个，毕竟是重

点高中的学生，智商都不低，也都早
熟，很早就抛弃了琼瑶，看的多是亦
舒的作品。本着爱帅哥更爱自己的
原则，没有几个人愿意做言情小说
中的傻飞蛾，所以对宋翊，女生们有
默契地保持了远观近赏却绝不亲近
的态度。

我也是这些女生中的一员，我
们会在宿舍卧谈会上谈宋翊，会为
了看宋翊打篮球逃课，会在宋翊经
过我们的教室时，脸贴在玻璃窗上
偷看，扮演漫画中少女的花痴角色，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去想象宋
翊做男朋友的感觉。

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的人生
轨迹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按照我
的成绩，我会上一个重点本科院校，
也许会认识一个男孩，然后我们谈
一段校园恋爱。多年后，我也许会
在感叹似水年华时想起宋翊，但他
的具体长相肯定已经模糊。不过，
在17岁那年的一个雨天，我们走上
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当时，宋翊已经高中毕业，考上
了清华大学。也许是朋友邀请，也
许是他怀念母校，在一个下着小雨
的夏日午后，他和几个朋友在篮球
场上打球。因为是暑假，所以学校
里人很少，篮球场上只有他们在奔
跑、在欢呼。

（摘自《最美的时光》桐华 著）


